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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業人員法規及業務宣導

• 修正證券商交割專戶設置客戶分戶帳作業要點

1. 證券商得經客戶同意，將留存於證券商交割專戶
客戶分戶帳款項，運用於購買我國之政府債券、
國庫券，或將該專戶留存之客戶分戶帳款項定期
存款超過新臺幣十億元之部分金額，以定期存款
方式轉存其他銀行。

2. 證券商將交割專戶客戶分戶帳款項存放於銀行存
款專戶之金額，不得低於該交割專戶客戶分戶帳
款項總金額百分之二十，其餘款項得為前項規定
之運用。證券商對於前項之項目運用應自訂作業
程序明定相關控管措施，並應指派專人對於交割
專戶客戶分戶帳及相關運用之流動性與安全性進
行控管作業。 2



從業人員法規及業務宣導

• 請各證券商協助於官網、臉書或網路下單
APP等推廣「年輕人投資入門及防範詐騙」
宣傳影片。

• 瀏覽器請用Microsoft Edge或Google Chrome

• 連結 https://twse.pse.is/4dfmf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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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twse.pse.is/4dfmfj


從業人員法規及業務宣導

• 請各證券商協助自即日起至111年12月31日
止於臉書或網路下單APP等，向投資人推播
防範金融詐騙訊息。

• 推播內容詳備忘稿。

• 宣導資料詳 這裡，或
https://dsp.twse.com.tw/public/static/downlo
ads/announcement/official/R-1110502513-
1.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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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sp.twse.com.tw/public/static/downloads/announcement/official/R-1110502513-1.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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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業人員法規及業務宣導

• 中華民國110年11月30日臺證輔字第1100503618號

• 為維護證券市場交易秩序及保障投資人權益，請依下列事
項辦理。

鑑於近期駭客攻擊資通安全事件頻傳，請貴公司強化下列資
通安全控管措施：
(一)確實依110年1月8日臺證輔字第1100500068號函規定，落
實網路下單登入時，應採雙因子 (例如：下單憑證、綁定裝
置、OTP、生物辨識等機制)認證防護機制。
(二)強化客戶申請或更新憑證機制，應增加與登入雙因子之
不同因子(例如：OTP、SIM認證)驗證機制，避免非本人取得
憑證。
(三)客戶應使用優質密碼設定進行控管，並確實執行密碼輸
入錯誤次數達三次者，應予中斷連線之控管機制。
(四)應注意客戶帳戶異常登錄情形，即時了解登錄異常之原
因以避免帳戶遭駭客利用，並落實「建立證券商資通安全檢
查機制」規定。 5



從業人員法規及業務宣導

• 中華民國111年06月30日臺證輔字第1110501833號
• 為強化證券商資通安全,確保持續營運並保障投資人權益。

• 中華民國111年08月16日臺證輔字第1110502380號
• 為落實「建立證券商資通安全檢查機制」弱點掃描相關規

定，請依說明事項辦理。

• 中華民國111年08月19日臺證輔字第1110502412號
• 邇來資安事件頻傳，為防範未然，請加強資安防範措施，

落實「建立證券商資通安全檢查機制」規定。

• 中華民國111年09月13日邀請證券商之董事長、總經理及
資安長，假台北君悅酒店舉辦「證券商資通安全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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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業人員法規及業務宣導

• 中華民國110年11月15日臺證輔字第1100503437號

• 證券商應建立教育投資人機制，避免投資新手發生違
約情事。

1. 考量現行線上開戶便利，新開戶數創新高且年輕化
，為避免投資人未具基本常識即投入股市，導致違
約情事，針對投資新手，證券商應明定並落實執行
教育投資人機制，內容至少應包括交易制度、交易
風險、當沖交易風險及控管措施、交割義務及權益
保障等事項。

2. 前揭機制證券商應留存紀錄或軌跡，以供證券商內
部稽核或本公司查核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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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業人員法規及業務宣導

• 中華民國111年01月04日臺證輔字第11000268471號

• 修正本公司『營業細則』第七十六條及『證券經紀商
受託契約準則』第二條。

第七十六條

(第一項至第四項略)

委託人違反受託契約未逾一年再次違反者，於結案公告
之日起三個月內，證券經紀商受理其首次交易日起連續
十個營業日之委託，應向委託人預收足額款券。

前項預收款券之作業方式，準用證券經紀商受託買賣預
收款券作業應行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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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elaw.com.tw/LawArticleRef.aspx?LawID=G0100501&ModifyDate=1050926&LawNO=83000&k1=&k2=&k3=&c1=&c2=&ak1=&ak2=&ak3=&ac1=&ac2=&rng=80-90&SLawNO=&ELawNO=


從業人員法規及業務宣導

• 為維護市場交易秩序及交割安全，請留意投資人違約
風險。

1. 邇來受烏俄戰爭推升通膨，金融市場主要國家加速升
息等國際政經情勢不確定因素影響，市場波動加大，
故為維護市場交易秩序，請於受理投資人開立證券交
易帳戶或變更單日買賣最高額度（涵蓋信用交易）時
，加強落實投資人及其關聯戶之信用狀況、資產情形
及投資經驗等開戶徵信作業事宜。

2. 前揭作業請確實依據「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會
員辦理受託買賣業務瞭解委託人及徵信與額度管理自
律規則」規定辦理，隨時注意委託人資力狀況之變動
，於得知投資人資力狀況有顯著變動時予以調查更新
其徵信資料，並請依據「有價證券當日沖銷交易作業
辦法」第二章有關重新評估投資人單日買賣額度或當
日沖銷額度等相關風險控管措施規定落實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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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業人員法規及業務宣導

• 修正「證券商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第20條。

• 為促進董事會成員組成多元化，爰參酌國際趨勢
，鼓勵證券商提高董事會女性董事占比門檻至三
分之一。

• 另請各證券商自112年起，於每年3月31日前，登
入「證券商申報單一窗口」，自行輸入前一年度(
截至年底時)董監事、主管及員工之男女性別比例
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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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業人員法規及業務宣導

• 為避免投資人誤解媒體引述之研究報告，請切實依本公司「
證券商推介客戶買賣有價證券管理辦法」規定辦理。

1. 為增進外界對於研究報告之正確認知，重申應切實依旨揭規
定辦理，主動對媒體未經同意轉載之報導進行澄清，並提醒
媒體宜平衡報導研究報告之分析基本假設，及當時全球市場
變化情況，避免造成投資人誤解。

2. 於公開資訊觀測站辦理澄清時，若媒體引用與研究報告發布
有時間差，或其間發布新研究報告，應敘明研究報告發布時
間、基本假設及引用資料已有差異等訊息。

3. 請善加利用各種管道對投資人宣導，強調研究報告有其分析
基本假設，研究報告係分析師引用歷年相關數據及當時國際
局勢依個人觀點所撰寫，投資人參考媒體報導研究報告內容
時，宜列為參考資訊之一，另應注意該報導與研究報告出具
時間可能已有落差及完整性，爰仍應就當時之全球政治、經
濟趨勢、產業資訊及營運變化等資訊了解其變化情形，審慎
評估其投資相關風險。 11



從業人員法規及業務宣導

• 檢送修正之「證券商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COVID-19)維持營運服務不中斷問答集」。

1. 為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取消警戒分級，爰
修正旨揭問答集內容。

2. 問答集亦可逕於臺灣證券交易所首頁
(https://www.twse.com.tw/zh/)

依下列路徑查詢下載：

首頁→TWSE網站：國內業務宣導網站(下拉選項)→
券商輔導→文件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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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業人員法規及業務宣導

• 應適時更新「證券商申報單一窗口系統」之「緊
急連絡人申報作業」項目等登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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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業人員法規及業務宣導

• 中華民國111年01月14日臺證輔字第1110500136號
• 有關遺產管理人於證券商開立證券帳戶案。(從未開過戶)
1. 遺產管理人得檢具其戶籍所在地國稅局編配之統一編號、身分證

明文件及擔任遺產管理人資格證明，以「ＯＯＯ（被繼承人）之
遺產管理人ＯＯＯ（遺產管理人）」為戶名向證券商申請開戶。
基於前揭帳戶僅係為處置股票遺產所為，爰限制只准受託賣出，
不得受託買進。

2. 配合前揭開戶作業，本公司之投資人開戶系統將增加遺產管理
人開戶之身分碼「187」及統一編號等欄位格式，並自111年4月
11日起實施。

• 中華民國111年03月02日臺證輔字第1110003428號
• 證券商得受理受託人為非信託業者憑遺囑辦理信託專戶開戶。
• 證券商辦理旨揭作業，得徵提「經公證之遺囑正本」替代本公司

營業細則第75條之3第1項第2款第3目所揭「信託契約書影本」，
惟若公證係民間公證人所為，應徵提民間公證人證書或公證人公
會會員證書等得證明公證人有權公證之合格證書或文件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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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業人員法規及業務宣導

• 原未成年委託人屆齡成年後，其委託買賣證券受託契約之應辦
補正程序，自即日起實施，請查照

• 證券商應於旨揭委託人屆齡成年30日前，以雙掛號郵件或其他
可確認意思表示到達之方式，告知其應於期限內完成下列補正
開戶或另辦理委託代理授權等手續，並造冊列管暨留存相關聯
絡紀錄
(一)原約終止，重簽新約：由委託人至原開戶營業處所親簽「
註銷帳戶同意書」後，立即當場開立新帳戶，或擇期另以通信
或電子化方式辦理開戶。
(二)原約存續，增補所需書件：
1.回歸本人使用：得親至原開戶營業處所，或經由線上作業申
請，證明申請者係本人及其意思表示後，由證券商於原「未成
年子女法定代理人委託買賣權限同意書」、印鑑卡等文件，明
確註記已予廢棄，但後續如有變更印鑑等需求，仍應臨櫃洽辦
2.續由他人代理：不論被授權人係原法定代理人或擬變更為第
三人，委託人均應臨櫃補行簽具委任授權等相關書件暨變更印
鑑卡。 15



從業人員法規及業務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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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本公司自111年6月20日起實施：

一、修正：

(一)辦理證券投資信託/顧問事業員工暨其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委託查詢證

券開戶及交易資料作業程序。

(二)投資人查詢證券集中交易市場帳戶或交易資料作業程序。

(三)查詢被繼承人在證券集中交易市場帳戶或交易資料作業程序。

二、新增「辦理公司行號員工暨其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委託查詢證券開戶及交

易資料作業程序」。

貳、為銀行業、證券及期貨業、保險業及會計師事務所等員工暨其配偶及未成

年子女依內部控制制度、自律規範或職業道德準則等要求，新增公司行號

查詢作業程序(模式比照投信投顧事業)。

參、投信投顧事業、公司行號等採「自行驗證」方式（概括授權）(可以「一

段期間」)。



從業人員法規及業務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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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修正收費標準：

一、申請人經由本公司投資人個人資料查詢系統以網際網路方式申請查詢者

，免收費用(具備證券下單憑證、自然人憑證或工商憑證)。

二、申請人親自或委託他人、被授權人至本公司，或經由證券經紀商以通訊

方式申請查詢者：僅查詢開戶資料者，每人次收取作業工本費及電腦處

理費300元；僅查詢交易資料或同時查詢開戶及交易資料者，每人次收

取作業工本費及電腦處理費500元；65歲以上長者為申請人親自至本公

司查詢本人或被繼承人之開戶或交易資料，免收費用。

三、投信投顧事業、公司行號等員工或其配偶至本公司現場查詢其與配偶及

未成年子女資料，經出示公司行號3個月內核發之在職證明者，可依投

信投顧事業、公司行號等查詢作業程序之收費標準辦理(有別於一般投

資人之收費標準)。

四、發票將以電子郵件寄送。

伍、上開疑義查詢， 營業日(8:00~18:00)撥打投資人服務專線02-2792-

8188專人答詢。



從業人員法規及業務宣導

• 處置、分盤交易有價證券於延長撮合間隔時間自
111/9/26起可看到試撮資訊

18

現行制度

•現行處置、分盤交易有
價證券於延長撮合間隔
時間，未揭露模擬撮合
成交價、量及最佳5檔
買賣價量資訊

111/9/26起

•處置、分盤交易有價證
券於延長撮合間隔時間：

• 每5秒揭露模擬撮合成交
價、量及最佳5檔買賣價
量資訊 (盤中零股交易
每10秒揭露一次)

• 若遇交易價格劇烈波動
時，將採暫緩開收盤、
盤中價格穩定措施等延
緩2分鐘撮合機制。



簡報完畢
恭請賜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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